
 

—1— 
 

 

 

 

 

南林社科〔2019〕2号 
 
 

关于印发《南京林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为充分调动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科研主动性和创造性，
鼓励申报高层次科研项目、创出高水平成果，促进学校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快速发展，为学校“双一流”建设和高水平大学
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结合学校实际，制定《南京林业大学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办法》。该办法业经 2019年 7月 3日
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校长办公室 
                                    2019年 7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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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办法 
（2019年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科学研究的
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申报人文社会科学高层次科研项目、
创出高水平成果，促进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快速发展，为
学校“双一流”建设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做出贡献，根据国家有
关政策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资助范围是指学校认定的人文社会科
学类团队及人才项目、科研项目等。 

本办法为以下三类科研项目提供配套资助：第一类是国
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以下简称国家规划项目）；第二
类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以下简称
教育部重大项目）；第三类是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江苏省
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
品工程课题、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江苏省高等教育教
改立项研究课题等立项但不资助项目（以下简称立项不资助
项目）。 

第三条  本办法资助对象是以南京林业大学为第一承
担（完成）单位的本校教职工。 

第四条  本办法资助经费来源于学校专项支持经费。 
第五条  经费使用和管理原则 
（一）避免重复资助。对于提交本办法考核所用的成果，

不得与其他校内资助成果重复；对于立项不资助项目，同一
资助对象同一类型项目仅资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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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符合学校专项支持经费的财务规定。 
第二章 资助内容、标准及发放 

第六条 团队及人才项目资助标准 
（一）获得教育部、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

队（含培育点），学校按照要求提供一定的建设经费，资助
标准见表 1。创新团队培育点的资助经费为相应团队资助经
费的三分之一。 

表 1 创新团队建设经费资助标准               单位：万元 

类别 主管部门 资助经费 

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 教育部社科司 20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 江苏省教育厅 10 

 

（二）通过人文社科处申报并获得的人才项目、荣誉称
号，经人文社科处认定，报人事部门统一管理。其中，获得
“江苏社科名家”、“江苏社科英才”、“江苏社科优青”等荣誉称
号的，列入本办法管理范围并按照上级要求配套相应经费。 

第七条  科研项目配套经费标准 
（一）对于国家规划项目和教育部重大项目，仅资助以

南京林业大学为第一申报单位的项目，具体经费配套标准见
表 2。 

表 2 国家规划项目和教育部重大项目立项经费配套标准 

项目类型 立项单位 配套比例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含重大、重点、一般、青年、

专项、中华学术外译、后期资助等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办公室 
1: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1:1 

 

（二）对于立项不资助项目，学校经费资助包括两个部
分：一是直接资助部分，资助额度为项目主管部门所要求资
助经费数额的三分之一；二是奖励部分，根据学校绩效工资
实施办法核算的项目科研绩效点确定奖励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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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队及人才项目资助经费采用一次性方式进行拨
付。 

（二）科研项目资助经费拨付办法如下： 
1.拨付比例。立项时拨付资助经费标准的 40%，通过中

期检查后拨付资助经费标准的 30%，结项时拨付剩余经费。 
2.剩余经费拨付。正常结项的项目，结项时拨付剩余经

费；被上级主管部门列入清理名单（或进入清理期）的项目，
不再拨付剩余经费。 

第九条  撤项或终止经费管理 
（一）科研项目被上级主管部门撤项，配套经费必须足

额退回学校。 
（二）科研项目被上级主管部门终止，终止日的账面余

额退回学校。 
第十条  审核与发放 
人文社科处根据团队及人才项目、科研项目批准文件，

进行审核并及时发放经费。 
第三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由人文社科处负
责解释 
 
 
 
 
 
 
 
校长办公室                              2019年 7月 23日印发 

第八条  资助经费拨付办法 


